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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摘要】社会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�人权应由自然权、政治权和社会权三部分组成�文章通过四元结构的法律体例划分�
分析了社会权的特征�结合我国宪法、法律、国际公约等规定�初步探讨建立我国社会权的内容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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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社会权的演进与性质、特征
权利的演进是伴随法的不断演进的过程。社会权则是

伴随着社会法的不断完善而发展�逐渐成为系统的权利体
系。社会法产生于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
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�应经济、社会的需要为解决
社会危机�而在公法和私法的逐渐融合中产生和发展起来
的。这个时期大致界定在19世纪初。

按二元结构的社会领域划分�将人与人�人与政府或国
家划分为“市民社会领域”和“政治国家领域”①�每个领域
中都形成了各自的主导性支配性思想。在市民社会领域中
其主导思想是个人主义、营利主义和自由主义�以个人利益
为基础�其基本价值观念立足于个人本位�这符合市场经济
自由竞争的规律要求�相应在此领域内形成以民法、商法为
主要内容的私法体系�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就是“平等”与“自
由”。由私法所设计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私权或是称自然
权�它是公民基于民事法律主体资格自然形成并有生以来
就享有的权利�在市民社会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。在“政治
国家领域”中�其主导思想是国家主义�以公共利益为基础�
价值观念立足于国家本位�在此相应领域形成以宪法、行政
法、刑法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法体系�所体现的基本观念是
“强制”与“服从”。由公法所设计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公
权�而公民在政治国家中进行活动的权利则是政治权�它是
一国公法所确定的公民的政治活动的可能性�是体现一国
公民政治地位的具体表现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�资本
主义国家在“社会契约论”的思想指引下�建立起了“夜警”
国家与市民相对立的二元结构局面�适应了经济自由竞争
的发展。这一时期也是资本积累资本扩张的时期�自由竞
争的结果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�处于弱势方的劳动者生存
状况恶化�贫困群体日渐扩大�劳动者处于“血汗工业”与
“饥饿工资”的悲惨境地�工人为了生存迫不得已进行抵抗�
威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安全�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�表现在
一方面�劳资矛盾紧张�社会风险因素增多�社会安全和个
人生存受到相当大威胁�过分榨取工人血汗导致劳动资源
萎缩与枯竭�另一方面�在权利的分配上�也是产生严重的
两极分化�国家和强势群体特权增多�随意干预弱势群体的
基本生存�市民社会所确立的“平等”与“自由”的理念被强
权、特权任意践踏�有时也成为其掠夺的工具。弱者只有出
卖劳动力来换取生存�其基本人权无法得到保护。面对国
家与强势群体�弱势群体只有通过团结起来进行斗争�而统
治阶级也逐渐认识到统治安全的危机�认识到只有劳资双
方的合作才是务实之举�同时也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
经济社会后果的压力�国家凭借公力干预私人经济�承担起
一定的社会责任�通过修订或制定宪法、法律来保障劳动者
权益�改善劳动条件�从而导致了公法对市民社会的渗透和

干预�即在传统的私人领域的自治关系中�也体现了国家或
社会予以调整的法律规范�即社会法。从1802年英国《学
徒健康和道德法》的颁布�到德国于1883年颁布的《疲病保
障法》等�再到二战后�贝弗里奇提出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保
障体系�社会法有了很大发展。形成从社会领域的二元结
构向三元结构的转变�相应的法律体系也形成二元结构到
三元结构的法律体例。在“第三领域”中�以社会团体为主
体�以团体主义为主导思想�追求社会利益（团体利益）�价
值观念也以社会为本位�相应的该领域的法律以劳动法、社
会保障法、保护弱势群体法、公共事业法为主�体现了“公
平”的社会理念�其价值趋向在于追求社会正义�以实现社
会安全。

前述三个法律体系的划分突出体现了人与人�人与国
家或组织团体间的法律关系�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第四
法域应解决的问题�即面对生态危机�创建生态法�实现生
态利益�体现环境与发展权�追求和谐的发展②。

第一�社会权是法定权�社会权是由宪法、劳动法、社会
保障法所规定�由劳动法、社会保障法、刑法所保障的权利。
第二�社会权是积极性权利�积极性权利是指当事人可以请
求国家为某种行为的权利�以获得某种积极利益；与此相对
应的为消极权利�指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在于避免政府的
专制�而不能积极要求政府为何种行为�强调各自独立�自
然权、政治权属于此种类。作为社会权的主体劳动者和社
会成员来说�未就业者有权要求政府为之提供就业服务的
权利�已就业者有权要求转业培训的权利�对依法享有社会
保险权的社会成员来讲�有权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基本的
生存需要。第三�社会权是自然权和政治权相互交融渗透
的权利�其平等、自由、政治性因素贯穿于该权利体系中�是
一种综合性权利。如社会权中的生存权�实则隐含了自然
权中的生命权、健康权、人格平等权等；就业权中要体现就
业平等权、就业自由权等；罢工权、集体谈判权中渗透了政
治权的规定和一国社会政策的表现。第四�社会权从某种
意义上说扩大了国家对公民的义务�使公民免于恐惧和匮
乏的义务。③

二、社会权体系设计与我国宪法、法律对社会权内容的
规定

笔者认为人权由自然权、政治权、社会权构成�其中自
然权包括自由权、平等权、生命权、人身安全权、人格权、身
份权等；政治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、政治自由权、宗教
信仰自由权、政治平等权、诉愿权、监督权等；社会权则包括
生存权、受教育权和发展权三项权利内容。

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五类划分�即平
等权�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和自由�宗教信仰自由�人
身自由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（即社会权、包括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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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、劳动权、受教育权和保护华侨、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
益）。就劳动权而言在我国法律中主要体现为就业权、获得
报酬权、休息休假权、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等。与
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“体面劳动”所形成四个方面的权利内
容相比�我国社会权方面的设计尚存在一定差距④。

三、我国社会权的内容结构
社会权相对于人权来说它与自然权、政治权属人权系

统中的第一级权利级次。它是由一系列权利所构成的相关
系统�在这个系统中�各种权利按照一定的分工紧密结合在
一起�发挥出权利系统的效力�笔者认为在这个系统中生存
权是基础和前提�受教育权和发展权是有益的补充和保障�
形成第二级权利级次�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律权利体系的特
有设计。

（一）生存权的内容结构
生存是人类的第一基本需要�是人类享有其它权利的

前提。笔者认为生存权由劳动权、财产权和社会保障权第
三级权利级次构成。第三级权利级次中的权利都有一个共
同功能在于保障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生存和生活。黄越钦
先生认为生存权即要求确保生活中所必要之诸般条件的权
利。17、18世纪自然法的个人主义社会观念所确立的生存
权是一种“自然权”�其目的只是在于消极地防止或除去国
家对个人生存的危害�甚少或根本未曾考虑过国家对个人
生存提供必要的照顾和供应。其后资本主义发达�无产阶
级的生存现状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�生存权从原
有的消极性开始向积极性方面转变�最终达成国家为维持
个人生存和发展有公共照顾供应的责任�生存权作为人权
的基本权利得以保障�从而形成每一公民可以对政府直接
主张保障其生存的一项请求权。在生存权的内容结构中�
劳动权是核心�财产权和社会保障权是保障。劳动权和财
产权是相对于权利的个体�而社会保障权利主体是全体社
会成员。

首先就劳动权内容结构来说�工作权是基础和前提�报
酬仅是核心�其他权利是保障的第四级权利级次。工作权
亦即就业权�贯穿了就业获得权、自由择业权和平等就业权
的权利思想内容。”表现为已就业者享有获得报酬权、休息
休假权、职工福利权、争取工作环境权（包括职业安全权）、
集体谈判权、争议权、团结权、民主管理权；未就业者享有接
受救济权、接受就业辅导权、要求提供就业服务权。即�劳
动者在未进入劳动关系之前享有对政府具体请求权；而劳
动者在求业过程中享有自由择业权、平等权和就业获得权�
当事人有损害其权益的�可以付诸诉讼来维护其合法利益；
劳动者进入劳动关系后主要体现为劳动者对雇主的权利要
求。劳动者要很好地实现报酬权、休息休假权、福利权、工
作环境权�那么集体谈判权、争议权、团结权的设计是非常
必要的�它是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。我国对集体谈
判权、争议权有相应的规定�但对团结权的设计尚有缺陷
（如罢工权问题）。当然这些权利的实现�取决国家经济和
社会的发展状况�取决于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行这种义
务。

其次�从财产权内容结构来说。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
包括两个含义�一是传统的所有财产�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
可侵犯�一是“所有财产上利益”。传统之含义仅注意政治
上自由、平等的保障�而忽略了经济上的自由、公平保护�造
成两败俱伤。20世纪社会福利国家从团体主义出发认为
社会公益重于个人利益�为防止贫富悬殊�对私有财产赋予
公共义务�使之与劳动权利并居于生存权之下。财产权�实
际偏重于资本方的规定�包括所有权和经营权�赋予公共义
务后�出现了所有权的社会化和经营权的民主化�为限制私
人财富有害平衡发展�政府以法律加以适当限制�为防止独
断专营�赋予了劳动者民主参与管理权⑤�当然这一部分内
容有待进一步商讨。

第三�就社会保障权内容结构来说�社会保障权是社会
成员获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�它是对达到一定标
准（生存发生困难）的社会成员都普遍开放的权利�以维护
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。该权利主体应是全体社会
成员。笔者认为它与劳动权、财产权并居于生存权之下�其
实质为公民有得物质帮助权�该权利具有确保实现社会公
正和稳定社会的制度功能。

社会保障权由社会保险权、社会福利权、社会救济权、
社会优抚安置权构成。社会保险权是社会成员在生、老、
病、伤、残、死、失业等困难�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�暂时
失去工作时�要求给予物质帮助的权利。社会福利权包括
一般社会福利权和特殊社会福利权。一般社会福利权是全
体成员所享有的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、市政建设、社会服务
的权利；特殊社会福利权是残疾人、无劳动生活能力人所享
有的福利利益。社会救济权是因自然、自身和社会原因不
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贫困者所享有的保障其基本生活的
权利。社会优抚安置权是国家对维护国家或社会秩序做出
贡献和牺牲的人员及其家属在物质上给予优待、抚恤和安
置的权利。我国社会保障权的探讨还需要深入。

（二）受教育权的内容结构
受教育权即是一项文化教育权利�也是社会权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公民的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在各类学校�各
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学得文化科学知识�提高自己
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权利。西方国家规定公民的受教育权是
从德国魏玛宪法开始的。我国宪法也对此明确规定�《世界
人权宣言》和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也明确了该
权利的内容�从狭义的社会法角度来看受教育权的内容�笔
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内容。

l．要求职业培训权�要求政府对未就业者提职业培训
的权利。2．要求在职培训权�已就业者要求用人单位对其
职业培训和要求国家为其提供第二专长训练的权利。3．特
殊教育权�盲、聋、哑其他残疾的公民享有的教育权利。4．
转业培训权�要求政府为其转业提供训练的权利�以及继续
教育权。

（三）发展权的内容
我国的社会权是以生存权、受教育权和发展权作为统

一权利体系出现的�社会权虽以生存权为前提和基础�但也
以发展权为目标�即生存权是社会权首要解决的权利体系�
而受教育权、发展权则是社会权追求的第二层次的目标权
利。生存离不开发展�发展也离不开生存�两者相辅相成�
相得益彰。确保劳动者、社会成员健康地生存�有保障地生
活�这是社会权的生存理念�确保人类不断地发展�是社会
权的发展理念。就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发展权来说�社会
主义下的发展权是全面的�这种发展权具有社会权、自然
权、政治权的积极参与�相互配合�具有融合的特征。主要
表现为劳动者或社会成员有自决权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权�
有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权�有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造和其
他文化活动的自由�这需要劳动者有闲暇时间�有稳定的经
济收入和良好的教育。

由于社会权的发展尚需在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探讨�
因此�上述粗浅之见有待进一步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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